[bookmark: _Hlk118278329]关于绍兴市中医院除颤分析仪采购项目的招标公告

浙江社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绍兴市中医院委托，就下列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SF-SXZY-2025N001
项目名称：绍兴市中医院除颤分析仪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元）：6.5万
最高限价（元）：6.5万
采购需求：
标项一：
标项名称：除颤分析仪
数量：1台
预算金额（元）：6.5万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详见采购文件
备注：无

合同履约期限：按双方合同约定条款执行。
本项目（是）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提供联合体协议（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或者投标人不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则不需要提供）。
3.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无；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微企业制造，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微企业承接，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提供联合协议和中小企业声明函，联合协议中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应当达到  %，小微企业合同金额应当达到  %;如果供应商本身提供所有标的均由中小企业制造、承建或承接，视同符合了资格条件，无需再与其他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无需提供联合协议；
☐要求合同分包，提供分包意向协议和中小企业声明函，分包意向协议中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应当达到达到  %，小微企业合同金额应当达到  %;如果供应商本身提供所有标的均由中小企业制造、承建或承接，视同符合了资格条件，无需再向中小企业分包，无需提供分包意向协议。
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投标产品属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供应商应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投标产品属第二类医疗器械，供应商应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投标产品有生产许可要求的，应提供生产厂家的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且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范围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范围是与投标产品相适用的。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后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三、资格审查方式
1.资格后审。
四、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地点及方式：
[bookmark: _Hlk118278125]1.获取时间及地点：招标公告发出之时至 2025年11月18日上午8：30-11：30；下午2：00-5：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好望大厦2幢1502室浙江社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获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供以下资料（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报名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联系方式。报名后不参加投标的供应商，须向采购代理机构提供书面说明。
3.采购文件售价：免费。
[bookmark: _Hlk118278141]五、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供应商应于 2025年11月18日14:30 以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交到浙江社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标室，逾期送达不予接收。
投标文件递交方式（以下两种方式可任选一种）：
（1）采用邮寄方式，邮寄公司建议采用EMS或顺丰（包裹外包装上请注明投标单位名称、项目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以便工作人员接收登记工作），接收截止时间为 2025年11月18日14:30 前（以签收时间为准，如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投标文件，则作自动放弃投标处理，由投标供应商自行承担责任），邮寄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好望大厦2幢1502室，联系人：王女士，电话：13484381717。
（2）现场递交，供应商应于 2025年11月18日14:30 以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交到浙江社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标室，逾期送达不予接收，应即交即走，不参加后续开标会。现场递交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好望大厦2幢1502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同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
七、采购公告及更正公告发布网址：
浙江政府采购网：http：//zfcg.czt.zj.gov.cn/
八、采购公告期限：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九、其他事宜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自获取采购文件之日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公告期限届满后获取采购文件的，以公告期限届满之日为准）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质疑函范本、投诉书范本请到浙江政府采购网下载专区下载。
十、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质疑、投诉，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绍兴市中医院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中路641号
传真：/
项目联系人（询问）：王鑫卫
项目联系方式（询问）：0575-89109951
质疑联系人：沈勇
质疑联系方式：0575-8910718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浙江社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北路601号好望大厦2幢1502室
传真：/
项目联系人（询问）：蒋鹏飞
项目联系方式（询问）：13357145382
质疑联系人：邵翔
质疑联系方式：1809471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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